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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项目情况
本次申报包括青年和原创探索项目，支持科研人员面向基础性、战略性、前瞻性问题，自主选题、自由探索。
项目执行期一般不超过2年，实行经费包干制，无需编制预算。
其中，青年项目资助标准每项不超过10万元，原创探索项目资助标准每项不超过20万元。
二、申报数量
1.申报人同一年度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青年项目、原创探索项目、重点项目、联合基金项目）限报1项。
2.原创探索项目实行限项申报，主管单位要严格按照数量要求进行推荐，超过推荐数量的推荐函，按推荐顺序从前往后截取。
3.原创探索项目按照2024年项目申报单位基础研究支出经费和增长率、青岛市基础研究增长率的基础上实行分档限项推荐，同时，结合申报单位、主管单位的往年绩效和项目验收质量等进行适当调整。
三、项目过程管理和验收
1.项目申报单位和申报人须按照科技计划项目有关管理办法、规定等开展研究和管理，按时参加验收，如有变更请参考《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实施过程管理办法》及时向主管单位反馈并完成变更流程。
2.项目主管单位应该规范验收材料组织，避免出现专家组构成未严格覆盖专业要求、专家评议意见签署不规范、财务账面支出结余与验收意见金额不符、支撑材料缺失等情况。市科技局将根据各单位验收情况进行抽查。
3.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要符合《青岛市科学技术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杜绝支出进度滞后、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且缺少必要说明、决算编制不够规范等问题，对于验收结论为未通过或结题的项目，将结余资金按原渠道退回。
四、科研诚信管理
1.科研人员要践行科学家精神，坚守学术诚信，开展负责任研究。确定研究选题应坚持“四个面向”，突出问题导向，符合科技伦理要求与科技安全规定，避免简单重复或低水平研究，避免脱离实际或盲目追求热点，不得开展法律法规禁止的研究。申报项目应真实、准确、客观提供申报材料，不得使用相同或相似研究内容重复申报。
2.科研人员应把科技伦理要求贯穿到研究活动的全过程，依规开展科技伦理审查，加强伦理风险防控。研究数据的采集、记录应确保完整、准确、可追溯，处理、保存和使用应符合专业规范和管理规定。参考借鉴他人观点或研究成果，应实事求是、力求准确，并以恰当方式标明来源。作为导师和研究团队负责人的，应加强对学生和研究团队成员的指导和监督。
3.参与科研活动事项的各类科研院所、高校、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专业服务机构等是科研作风学风、科研诚信建设、案件调查处理的第一责任主体，应严格自律、规范管理，防止失信行为，加强自我监督，遵守科研诚信管理各项规定，信守科研信用承诺，落实科研信用要求，履行诚信管理主体责任。
4.对科研失信行为，视违规主体和行为性质，可采取以下处理措施：暂停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项目等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学技术活动，限期整改；一定期限禁止承担或参与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项目等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学技术活动等。
五、科技计划项目重点政策（不定时更新，局官网可下载）
1.《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》《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管理办法》（青科规〔2025〕1号）;
2.《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青科规〔2024〕2号）;
3.《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》（青科字〔2025〕16号）;
4.《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实施过程管理办法》（青科字〔2025〕11号）;
5.《青岛市科学技术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青财科教〔2025〕25号）；
6.《青岛市科研诚信管理办法》（青科字〔2024〕2号）；
7.《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科研诚信管理工作规程》（青科字〔2026〕2号）等。
六、联系方式
业务咨询：基础研究处 85911053
业务监督：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处859113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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